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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
宁政办发〔2017〕18 号 

 
 

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 

“十三五”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京市“十三五”医疗机构设置规

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 

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7 年 1 月 20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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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“十三五”医疗机构设置规划

 

为优化南京市医疗服务资源配置，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管理，

推进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和健康南京建设，更好满足区域内全体

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“健康

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、国务院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国务院

办公厅《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（2015—2020 年）》、

国家卫生计生委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（2016—2020

年）》、江苏省委省政府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现代

医疗卫生体系的意见》、《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

五年规划纲要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制定《南京市“十三五”医疗

机构设置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 

一、发展基础 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卫生事业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

为主线，突出医疗卫生资源科学布局与优化配置，强化农村基

层卫生机构内涵建设，努力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卫生

改革和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。建立完善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、

医疗服务体系、医疗保险保障体系、药品供应保障体系，居民

基本公共卫生、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、公平性得到了有效的

保证，人民健康水平明显提升，主要健康指标总体处于全国、

全省前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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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居民健康水平 

“十二五”期末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 82.19 岁，其中男

性 80.11 岁，女性 84.45 岁。孕产妇死亡率 5.14/10 万，婴儿死

亡率 2.2‰。引起本市居民死亡的疾病谱前五位是：循环系统疾

病、肿瘤、呼吸系统疾病、损伤和中毒、内分泌、营养和代谢

的其他疾病；单病种死因排名前五位是：脑血管病、心血管病、

肺癌、慢性下呼吸道疾病、胃癌；政府办综合医院收治病人前

五类疾病为：循环系统疾病、呼吸系统疾病、消化系统疾病、

肿瘤、妊娠分娩和产褥期疾病；报告传染病 16 种、发病人数 8997

人，死亡 43 人，年总发病率 110.25/10 万，死亡率 0.53/10 万。 

（二）医疗资源现状 

1．机构数 

2015 年，全市各级各类卫生机构 2342 家，相比“十一五”

期末增加了 126 家，同比增长 5.7%。其中：医院 202 家，妇幼

保健院（所、站）14 家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617 家，卫

生院、村卫生室 213 家，门诊部、诊所、卫生所、医务室 1187

家，临床检验机构 10 家，专业公卫机构和其它卫生机构 99 家。 

地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86 家，相比“十一五”期末增加

了 36 家，其中：新增民营医疗机构 23 家，占增长总数的 63.89%。

86 家机构中，三级医院 28 家、二级医院 58 家。 

2．床位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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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，南京地区医疗机构总床位数 51106 张，相比“十

一五”期末增加了 15553 张，同比增长 43.74%，每千常住人口

床位数达到 6.2 张。其中：公立医院 38404 张、社会办医疗机构

8387 张、基层医疗机构 3897 张、公共卫生机构 418 张。 

3．人员数 

2015 年，南京地区医疗机构卫生人员总数 85185 人，其中

卫生技术人员 70552 人。医师（含执业助理医师）24074 人、注

册护士 31786 人，全市每千常住人口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、注

册护士数分别为 2.92 和 3.86 人。 

4．专项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

康复医疗体系：我市为康复医疗体系建设国家试点城市，

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开设康复床位 430 张，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开设康复床位 472 张，康复专科医院开设床位 864 张，高

级职称人数占比 12.94%，康复设备总价值近 6000 万元。全市 2

家二级医院康复医学科达到市临床重点专科标准，1 家三级医院

康复医学科达到省临床重点专科标准。 

精神医疗体系：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病房楼建成投入使用，

江宁区、六合区、溧水区和高淳区精神病医院全部达到二级医

院标准，浦口区精神病医院完成基建工程，全市精神病急病收

治床位数达 3079 张，实现“每万人拥有精神科床位达到 3 张”

的规划目标。全市现有精神科医师 1970 名，规范化培训率达

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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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医疗体系：河西儿童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，新增床位

1100 张；江宁区、浦口区、六合区、溧水区、高淳区（以下简

称“新五区”）加强了儿童专科建设，基本满足辖区内儿童就诊

需求，全市开放儿科总床位近 2400 张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共

有儿科执业（助理）医师 972 人，较“十一五”期末的 609 人

有较大幅度增长。 

院前急救体系：全市增设 10 个急救网络分站，完成规划目

标；共有急救站点 51 个，救护车 143 辆，院前急救从业人员近

400 名。玄武区、秦淮区、建邺区、鼓楼区、雨花台区、栖霞区

原有救护车已全部更新为监护型，市急救中心配置了现场应急

救援指挥车、多人监护型急救转运车。实现全市 120“一网受理，

统一调度”目标，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、装备精良、反应快捷、

服务良好、覆盖城乡，与各级医疗机构紧密结合、可持续发展

的现代化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。 

采供血体系：建成固定献血点 15 个，更新采血点采血房车

12 个，新增流动采血车 6 辆，形成了布局合理、高效便捷的采

血网络，采血量逐年上升，市血液中心年采血量达 24.5 吨。全

市建有 5 个储血点，可快速、高效、便捷地保障医疗机构的临

床用血。建立了从献血到临床用血全过程的信息与质量管理体

系，有效保障了临床用血安全。 

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：15 分钟健康服务圈基本建成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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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。全市新增全科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 1641 人。创成 3 个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、4 个国家级

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71 个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卫

生院）。我市被评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。 

（三）问题与挑战 

1．优质医疗资源服务压力加大 

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和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，承担了大

量对省内其他城市及周边省市的医疗服务任务。据 2013—2015

年数据统计，南京鼓楼医院、南京市儿童医院出院病人中非本

地病人占比分别达 50%、60%。随着南京城市战略定位的优势

凸显，特别是“一小时都市圈”辐射带动功能提升，“十三五”

期间周边城市对南京医疗服务的需求预计有较大幅度增长，优

质医疗机构将面临更大就医压力。如何在实现本市居民“病有

良医”的同时，更好的服务周边城市患者，增创发展新优势，

提升城市地位面临新的挑战。 

2．医疗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均衡 

从结构层次上看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仅占全市医疗

机构床位数的 8.35%，90%的床位资源集中在二、三级医院。社

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的配套设施、技术条件与二、三

级医院相比差距较大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就医习惯，

不利于“基层首诊、双向转诊、急慢分治、上下联动”就医格

局的形成。从区域分布上看，全市床位过度密集分布于明城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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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内，新五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总常住人口的 45.22%，但医疗机

构床位数仅占全市总床位数的 28.86%；新五区每千常住人口床

位数仅为 3.96 张，远低于 6.2 张的全市平均水平。 

3．部分专科医疗资源明显不足 

从医疗机构类别和功能结构分析，医疗资源分布和利用与

居民健康需求还不相适应。“十二五”期末，全市常住人口中 65

岁及以上人口为 88.1 万人、占比 10.7%，而服务老年人群的康

复、护理等医疗机构发展相对滞后，不能适应老年人口快速增

长的需求。全市登记在册精神病人 22800 人，虽然精神病急病

收治床位数达到标准，但持续康复、照料的机构十分缺乏，导

致精神病人急病床位被长期占用；儿童精神病床位和医生更是

严重缺乏。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后，面对新一轮生育高峰，妇产、

儿童健康服务资源更显不足，服务数量、质量面临新挑战。随

着居民疾病谱的变化，针对心脑血管病、肿瘤、呼吸系统疾病

的预防、保健、康复资源紧缺。 

4．多元办医格局有待优化完善 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市多元化办医空间得到拓展，社会办

医疗机构已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的 37.8%，但服务量占比偏低。

2015 年社会办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仅占全市总诊疗人次的

11.7%，住院人次占全市总住院人次的 14.12%，有规模、有专

科特色的民营医疗机构比重不足，低层次、低水平重复的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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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过多，高端医疗、特需医疗服务资源相对欠缺。外资医院

资源稀缺，医疗机构与国际商业保险的合作较少，外籍人士就

医结算不便，与南京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定位存有差距。 

二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

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，立足东部地区

重要中心城市、特大城市和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的战略定位，

坚持省市共建，统筹强化区域医疗资源科学配置，巩固提升作

为区域医疗服务中心的功能，加快健全空间均衡、结构合理、

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，大力推进健康南京

建设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公平可及地享有全方位、全周期的健康

服务，为加快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南京贡献力量。 

（二）规划原则 

1．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 

合理规划各级各类卫生机构的空间布局，优先保障基本医

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，促进公平公正。注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

与使用的科学性与协调性，在挖掘存量资源潜力的同时，从城

市和区域发展的需求出发，使医疗机构及其功能的设置在适应

城市空间发展和人口集聚等方面更具全局性、前瞻性，提高效

率、降低成本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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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坚持以健康需求为导向 

结合疾病谱、病人数量、年龄结构及就医需求变化趋势，

加快健全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适应、与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目

标相配套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，科学规范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

规模、功能及相互关系，合理、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，丰富建

设内涵，拓展覆盖领域，提高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。 

3．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

切实落实政府在政策制定、规划设置、财政保障、服务监

管等方面的责任，确保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。大力

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医疗

事业发展，形成医疗服务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格局。以城市国

际化为契机，加强支持体系建设，大力引进国际医疗战略合作

伙伴，加快国际医院、国际诊所、国际医疗会诊平台等机构的

发展。 

4．坚持分级分类管理与分级诊疗相结合 

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，统筹不

同区域、类型、层级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。各类医疗

卫生机构应符合城市整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严格落实

配置标准。合理控制公立医院资源规模，积极促进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发展，不断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水平，推动合理就医格局

形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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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设置规划 

（一）规划总体框架 

明确空间管制要求。将全市分为控制发展区和鼓励发展区

两类地区。控制发展区内，对现有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严格

控制；鼓励发展区内，随着未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，积极鼓

励引导新增资源向该地区倾斜。根据南京市医疗资源现有分布

情况，综合分析确定：明城墙以内空间为控制发展区；明城墙

以外空间为鼓励发展区。 

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。本《规划》

中的新增医疗机构指标，原则上应为社会力量举办；同一空间

医疗机构总量指标有限的情况下，出现多个社会主体同时申请

时，优先安排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入；出现多个类别医疗机构

同时申请设置审批时，优先安排“精神、儿童、妇幼、护理、

康复”等需求迫切的专科和中医类别的医疗机构。 

在符合本《规划》设置要求的前提下，鼓励“新五区”医

疗机构和社会办医疗机构提档升级。社会办医疗机构提档升级

时类别可以进行转变，办理过程应履行设置审批、执业注册登

记、注销原机构等相应程序。 

江北新区内的医疗机构设置，在本《规划》的框架内，可

根据江北新区整体规划进行适当调整，重点推进南京国际健康

服务社区建设。 

（二）机构床位数及人员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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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20 年底，按照全市常住人口 950 万、每千常住人口医

疗机构床位数 6.5 张测算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市可新增医疗机构

床位数 10644 张。其中：玄武区、秦淮区、建邺区、鼓楼区、

栖霞区、雨花台区共新增床位数不超过 4100 张，新五区共新增

床位数不超过 6544 张。 

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增加床位，二级公立医院可在不超过其

医疗机构级别基本标准床位数上限的前提下增加床位；本《规

划》中按照三级医院建设的二级医院可申请增加床位，但床位

总数不得超过 1500 张。 

到 2020 年，全市每千常住人口执业（助理）医师数、注册

护士数分别达到 2.85 人和 5 人。按照全市常住人口 950 万测算，

“十三五”期末全市医师需求总量为 27075 人，护士需求总量

为 47500 人。 

（三）服务效率指标 

到 2020 年，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保持在 90%以上；公

立二、三级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控制在 8 天以内。分级诊疗就

医格局全面建成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达到

65%以上；新五区区域内就诊率不低于 90%。 

（四）规划布局 

1．医院 

（1）三级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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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综合医院 

新增指标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新增三

级综合医院 4—5 家，优先在江北新区、麒麟科创园等区域内设

置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举办。 

存量指标：浦口新城医疗中心（南京国际健康服务社区）

新建三级综合医院 1 家。 

提档升级指标：浦口区、六合区、溧水区、高淳区区医院

可申请升级为三级综合医院。 

②中医医院 

新增指标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新增三

级中医院 1 家。 

存量指标：南京市中医院异地扩建，新址位于南部新城。 

提档升级指标：新五区中医院可允许 2—3 家申请升级为三

级中医医院。 

③其他医疗机构 

新增指标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可增设

不超过 8 家。优先考虑妇幼保健院、儿童医院、康复医院、肿

瘤医院及中医类别的专科医院。各专科医疗机构每个类别原则

上只设置 1 家。 

（2）二级医院 

①综合医院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新增

人口聚集区可适当设置一定数量的二级综合医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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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中医医院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设置

数量不受限制。 

③精神、康复医院：全市范围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④妇幼保健院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设

置数量不受限制，新五区妇幼保健所可允许申请升级为二级妇

幼保健院。 

⑤其他专科医院（儿童、传染病、口腔、骨科、眼科、耳

鼻喉、心血管、肿瘤、血液病等）：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

励发展区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（3）一级医院（含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及专科医院）  

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2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

每个街道或 3—5 万服务人口设立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

每个建制镇重点建设 1 所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卫生院）。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不到的区域，城区按 0.5—1.5 万人口设

置 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，涉农区按行政村或 2000—3000 人口设

立 1 所村卫生室。新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按照省标准化建

设规范设置。 

涉农地区，在确保每个街镇有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

提下，每区可允许 1—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为达到二级综

合医院服务能力的区域性基层医疗卫生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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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门诊部、诊所 

控制发展区内新设口腔、美容等特需服务领域的门诊部、

诊所不受数量限制；鼓励发展区内新设门诊部、诊所不受数量、

类别限制。 

全市范围内，社会资本举办的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

医门诊部、诊所不受数量限制。 

4．急救中心、站 

按照每 10 万常住人口设一个急救站、每 4 万常住人口配 1

辆救护车的标准完善全市院前急救体系建设，具体规划另行制

定。 

5．专科疾病防治院、所、站 

原则上不再新设。 

6．其他医疗机构 

（1）护理院 

全市范围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（2）美容医院 

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（3）医学检验实验室 

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（4）疗养院 

原则上不再新设。 

（5）戒毒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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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卫生计生委规划设置。 

（6）集中消毒供应中心 

新五区可各新增 1 所。 

（7）影像中心、病理中心及血液透析中心 

控制发展区内不再新设；鼓励发展区内设置数量不受限制。 

（8）其他 

根据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修订，

由市卫计委提出相应规划要求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协作 

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是实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、监督执法的

重要依据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规划的主导、统筹和引领作

用，明确规划约束，加强规划衔接，推动规划落实。发改、财

政、民政、人社、规划等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，密切工作配合，

加大规划执行的协同力度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强化规划的实

施和监控，将医疗机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，严格控

制不合理的医疗资源投入，切实履行公共管理职能，积极发挥

市场调节功能，不断完善多元化的办医模式，努力实现医疗资

源科学配置。 

（二）坚持深化改革，完善政策配套 

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加快完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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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。推进优质医疗卫生机构资源下沉、

重心下移，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。切实完善分级诊疗制

度和费用支付政策，引导患者合理分流就医。健全政府卫生投

入机制，落实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作

用。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（含外资）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的

有关规定举办医疗机构，实现卫生事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，形

成差别化的服务体系，满足群众多层次、多样化的服务需求。 

（三）强化宏观调控，实施全行业管理 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为依据，对区域

内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实行全行业宏观调控，有计划地协调发

展公立医疗机构、审批社会办医疗机构，推进属地化管理。要

强化规划实施的监督和评价，建立健全监督评价机制，完善智

慧医疗信息平台，运用大数据分析等多种管理手段，开展规划

实施的进度和效果评价，动态发现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反

馈、及时解决，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。 

五、评价和修订 

本《规划》范围覆盖全市各区，规划目标到 2020 年，各区

不再另行制定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。市卫计委负责《规划》

的组织实施、分析评估，实施过程中如需修订和完善，应经江

苏省卫生计生委审核后报市政府批准实施。 

六、附则 

本《规划》由市卫计委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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